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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

異情形及原因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一）公司處理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二）公司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

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公司建立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

火牆之方式 

 

(一)日盛金控為唯一股東，故不適用。 

 

(二)日盛金控為唯一股東，故實際控制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僅為日盛金控一家。 

 

 

(三)本公司與各關係企業間之人員及資產獨立並分別訂

有「權限表」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以規範

管理權責。另與各關係企業財務獨立，績效及責任區

分明確，並委由會計師定時查核勾稽，已建立適當之

防火牆。 

另 本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 大 股 東 、 關 係 企

業 及 利 害 關 係 人 等 授 信 及 授 信 以 外 之

其 他 交 易 行 為 皆 依 金 控 法 第 44及 第 4 5

條 等 相 關 規 定 辦 理 。 本 公 司 內 部 並 依

循 上 開 法 律 規 定 訂 立「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與利害關係人為授信以外交易作業規則」等規章

執行辦理。 

無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公司設置獨立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 

 

(一)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會已依法令及章程之規定設置

3席獨立董事，並成立審計委員會。 

 

(二)定期檢視會計師及查核小組人員之獨立性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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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

異情形及原因 
三、建立與利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於董事會及人力資源部門設有聯絡及溝通窗口。 無 

四、資訊公開 
（一）公司架設網站，揭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

理資訊之情形 
 
（二）公司採行其他資訊揭露之方式（如架設

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

集及揭露、落實發言人制度、法人說明

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等） 

(一)本公司已設有網站，介紹相關之業務及各項促銷活

動。另本公司公司治理資訊之情形亦揭露於母公司日

盛金控網站上。 

 

(二) 

1.已建立發言人及代理人制度。 

2.已建立公開資訊網路申報系統。 

3.已指定專人負責本公司資訊之蒐集，以提昇資訊揭露

之透明度與即時性。 

4.本公司已依相關規範揭露本公司治理之相關資

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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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

異情形及原因 
五、公司設置提名、薪酬或其他各類功能性委

員會之運作情形 
一、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並訂定「日盛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則」。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

組成，並以下列事項之監督為其主要運作目的： 

(1)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立性與績效。 

(3)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4) 公司遵循相關法令及規則。 

(5)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6) 其他法令或本公司章程規定事項。 

 

二、本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訂定「日盛證券薪資

報酬委員會組織規則，其成員由董事會遴選，並由獨

立董事擔任召集人，其職責為： 

(1)董事及經理人之薪資政策、股票選擇權與其他具

有實質獎勵之措施，及與前述相關之規章辦法。

(2) 依據公司目標、營運績效、各單位貢獻度及競爭

環境等因素擬定年終獎金及績效獎金發放原則。

(3)依據營運績效及競爭環境等因素制定員工年度

晉升及調薪原則。 

(4) 依本公司其他內部規章需送本委員會審議之事

項或董事會交議之案件。 

無 

六、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之差異情形： 
 

依「金融控股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尚無規範公司宜制定內部之公司治理守則。本公司目前已設置獨立董事，並制定董事會議事規則，及

完整的內稽內控制度與公司治理之精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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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

異情形及原因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員工權益、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關係、利害關係人之權利、董事及監

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量標準之執行情形、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一）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99年度皆依規定完成相關進修課程並符合規定時數 。 

（二）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量標準之執行情形：本公司99年度獲證券商風險管理評鑑第一級(優良)等級，有關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

量標準之執行情形請詳本年報。 

（三）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行情形：本公司已訂定日盛金控公司客戶資料保密措施，以保護客戶之權利。 

（四）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司依證券商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39條及49條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保險

期間分別為各董事及監察人之任職期間內。 

（五）員工權益、僱員關懷：本公司為提高員工工作效率及向心力，特別重視各項福利措施及勞資關係，以提供完善的僱員關懷及維護 

      員工權益。 

 (六) 投資者關係：為提高財務及業務資訊透明度，本公司設有發言人與代理發言人，統一對外發佈公司相關資訊，並針對投資人詢問

事項，提供正確合理之答覆說明。此外，本公司依據法規定期公告申報相關資訊，並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以供

投資人存取。 

（七）供應商關係：與供應商建立良好的關係，藉由對彼此的資訊分享，提升與供應商雙方之信任度，以增加雙方之滿意度及忠誠度， 

      對於彼此之工作效率帶來正面的影響。 

（八）利害關係人之權利： 

 *本公司與利害關係人交易均依相關規定及嚴謹之作業程序辦理。 

 *本公司董事對於有利害關係議案之迴避，依據「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規定辦理。 

八、如有公司治理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理評鑑報告者，應敍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

及改善情形：無。 
 
註一：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參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行要點參考範例」之

規定。 
註二：如為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期貨商者，應敘明風險管理政策、風險衡量標準及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

之執行情形。 
註三：所稱公司治理自評報告，係指依據公司治理自評項目，由公司自行評估並說明，各自評項目中目前公司運作及執行情形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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